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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行业释放产能，产品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

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1.1%，增速同比加快0.7个百分点。1－4月工业增加值增长18.1％，汽

车产量增长21.4%，发电设备增长9.2%，工业锅炉增长39.5%，初级塑料

增长18.3%，其他一些大量消耗钢材、水泥的行业也有较大的增长，同

时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也是刺激国内产能释放的重要因素，使得国内一些

高耗能行业产能快速释放。1－4月粗钢产量15509万吨，同比增长21.2%；

水泥产量35909万吨，增长14.4％；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712万吨，增

长24.4%，其中电解铝增加了108.4万吨，占十种有色金属增长总量的

78.4%，比去年同期增长39.44%，增加了24.07个百分点。受需求强劲拉

动，全国发电量完成95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6%，其中火电增长

17.6%。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增速加快

高耗能行业不仅正在释放产能，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也在提速。今年一季

度，钢铁、铁合金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13.5%，而去

年同期下降2.2%；电解铝、铜冶炼、铅锌冶炼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投资增长56.5%，同比增幅提高40.4个百分点；水泥、平板玻璃等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长43.8%，同比提高5.4个百分点；造纸及纸制

品业投资增长21%，同比提高9.3个百分点；化学纤维制造业投资增长

68.7%，同比提高65.7个百分点；塑料制品业投资增长49%，提高22.1个

百分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提速，意味着今后几年重化工业结构

将进一步趋重，通过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DP能耗的难度加大。

■淘汰落后产能效果不明朗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协调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机制，一些落后产能

是县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在地方利益受到威胁时，政府必然顾

虑重重，举步艰难；二是地方政府在帮助被淘汰和关闭企业寻找和确定

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显得能力不足；三是淘汰落后产能的监管机制不健

全，在市场利益驱动下“死灰复燃”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不少“十五”

期间核准的重化工业项目正在建设中，难以停建和转型。这样的项目建

成后，必然增加能源消费量，甚至会增加地方的单位GDP能耗，增加节

能减排目标实现的难度。

■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各地新上项目势头难以遏制

在目前落实节能减排工作时，一直存在着政策落实有偏差，宏观调控政

策效果不显著等现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

尚未与节能减排完成情况挂钩，仍然以GDP增长速度为考核的核心指标。



尽管《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中就已明确能耗指标纳入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作为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任期内的重要考核内容，但至今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二是协调中央

和地方利益关系的财政政策仍没得到有效落实，致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

新项目。

■部分高耗能产品进出口增加，本已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雪上加霜

今年1-4月份，钢材、钢坯及粗锻件出口持续增加。由于国际市场钢材

价格上扬，1-4月份钢材出口2128万吨，增长132%；钢坯及粗锻件出口

265万吨，增长92.2%。未锻轧锌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1-4月份未锻轧

锌出口16.67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97.7%。

一些矿产品进口量增加，预示着相关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规模将继续扩

大。1-4月份，铝土矿进口量达646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245.5%，占同

期国内氧化铝厂铝土矿消费量的50%以上。铝土矿进口大幅度增长是为

了满足新投产的地方氧化铝厂扩大生产需要，说明铝产业的发展还在上

升。

■政策调整的建议

●尽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实施节能减排的评价考核



必须切断粗放增长方式的体制性根源，近期应针对中央和地方利益不协

调的状况，积极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

权事权，使各级政府都拥有规范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满足其正常

的公共开支需要。合理调整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的税种和分成比

例，尽快研究开征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税种如环境税、燃油税 ，

调整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和方式，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等。

抓紧出台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的实施方案，尽管可能现有的指标

体系尚不能完全支持量化的评价考核，但政策引导和信号是更重要的，

且实施方案可以随着基础条件的改善逐步完善。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的投入，为后几年节能减排打下坚实基础

恢复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节能基础工作制度，在节能量等能

耗指标的计算方法、建立系统的能耗数据收集体系等方面必须加大投入

并出台强制性政策，为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坚实基础，为节能政策措施的

制定和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淘汰落后产能机制，加强政府引导

政府利用行政命令淘汰落后产能是一种在市场信号没有发挥作用或市

场失灵情况下的手段。但如果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市场需求的拉



动下，可能会出现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又有新的落后产能不

断涌现的状况。因此，应尽快建立依靠价格、税收等市场手段淘汰落后

产能的机制，使落后产能不能满足驱利心态，同时配以能效限定标准的

市场准入“门槛”，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快落

后产能的淘汰进程。

●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重新调整，提高政府在结构调整和指导企业转型

方面的能力

对于“十五”期间核准建设的影响当地单位GDP能耗的重大项目，地方

政府应打破认为核准的项目就一定要上的传统思维，敢于放弃影响结构

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重化项目。调整思路，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高附加

值产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应提高自身在信息传播、市场监督、技术咨

询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当好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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